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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發文字號： 

速別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 

主旨：有關高雄市ΟΟ區ΟΟ段ΟΟ地號共 1筆土地(高雄市ΟΟ

區ΟΟ段ΟΟ地號等共Ο筆土地)，是否位屬「飲用水水源

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」，請查照惠

復。 
正本：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(土壤及水污染防治科)  83347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34

號(A棟 3樓) 

地  址：(申請單位地址) 
承辦單位：(申請單位名稱) 
聯絡電話：(申請單位聯絡電話) 
聯 絡 人：(申請單位聯絡人姓名) 
傳    真：(申請單位傳真電話) 
電子郵件：(申請單位聯絡人電子郵件) 

 

申請函  (範例) 
 
 
 

函函 
 

函函 
 

 

 

注意事項： 

1. 如欲查詢多筆地段、地號土地，請詳細列出各筆地段、地號土地之名稱。 

2. 所查詢地段、地號如經地籍重測，亦請列出重測前後之各地段、地號名稱，

俾便查註。 

3. 請詳細填列申請單位聯絡方式，俾據以聯繫或函復。 

4. 必要時，請申請單位檢附該地段地號土地是否位於行水區(函詢機關:經濟部

水利署第七河川局、高雄市政府水利局)或林班地(函詢機關:行政院農業委員

會林務局屏東林管處)之函復文件後，再據以函復。 


